
項次 項目 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 補助金額 申請期程 收繳文件 備註

給卹期內(期

滿)軍公教遺族

1.全公費：學雜費全免

2.半公費：減免1/2學雜費

功勛人員服務於

國營事業單位者

不得辦理

現役軍人子女 3/10學費

原住民學生

1.四技工學院/商民學院：

34,500/30,200元

2.五專前三年工學院/民商學院：

20,300/18,100元

3.五專後二年工學院/民商學院：

26,300/23,200元

身心障礙學生/

身心障礙人士

子女

1.極重度/重度：學雜費全免

2.中度：7/10學雜費

3.輕度：4/10學雜費

身心障礙學生於

修業年限內，延

修同一科僅補助

乙次

低收入戶、中

低收入戶

1.低收：學雜費全免

2.中低收：6/10學雜費

特殊境遇家庭

子女
6/10學雜費

2
高職免

學費

五專一、

二、三年級
無資格限制

1.工科補助學費20,410元

2.商管、民生補助學費20,145元
每年5月、11月 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3)

臺北城市大學弱勢獎助學措施

1.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9)

2.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，或新式

戶口名簿影本(需帶正本以供查

驗，驗畢發還)

3.減免文件影本(需帶正本以供

查驗，驗畢發還)

1
學雜費

減免

在學學生

(不含延修

生)

每年6月、12月

開始申請，至教

務處註冊截止日
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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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教育部

弱勢助

學

五專四、五

年級、四

技、二專、

二技、研究

所

1.年收入不得

逾70萬

2.不動產不得

逾650萬

3.利息不得逾2

萬

4.前一學期學

業60分以上

1.第1級(30萬以下)：35,000元

2.第2級(30萬至40萬)：27,000元

3.第3級(40萬至50萬)：22,000元

4.第4級(50萬至60萬)：17,000元

5.第5級(60萬至70萬)：12,000元

每年9月
1.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2)

2.近三個月戶籍謄本

4

學產基

金低收

助學金

申請低收減

免之在學學

生均可

1.前一學期總

成績平均60分

以上

2.前一學期未

受小過以上處

分

3,000或5,000元
每學期開學後二

週

1.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 5.2.7)

2.成績單正本

3.減免文件影本(需帶正本以供

查驗，驗畢發還)

5

原住民

獎助學

金

在學學生均

可

申請原住民減

免學生

1.獎學金：22,000元

2.助學金：17,000〜27,000元

每學期開學後二

週

1.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 5.2.7)

2.成績單正本

3.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
(需帶正本以供查驗，驗畢發還)

助學金需做服務

時數48小時

6

低收住

宿助學

金

住宿生
申請低收減免

學生
9,500元 開學後一個月內

1.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6)

2.切結書

3.低收證明影本

需做服務時數30

小時(全學期)

7

清寒服

務助學

金

在學學生均

可

符合減免及教

育部弱勢助學

學生

依服務單位預算及級距發放 依公告期程辦理 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1)

需先完成校內減

免或弱勢助學方

案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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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教育部

生活助

學金

在學學生均

可(不含延

修生)

符合減免(僅低

收、中低收)及

教育部弱勢助

學學生

6,000元 依公告期程辦理 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5.2.1)

需先完成辦理校

內減免或弱勢助

學方案，服務時

數依公告辦理(現

行每月不得超過

30小時，單週不

得超過8小時)

9

教育部

高教深

耕弱勢

助學獎

學金

在學學生均

可

符合減免及弱

勢助學學生

1.成績進步：1,500元/單科

2.職涯輔導：3,000元

3.就業媒合：10,000元

4.證照：甲級、國家高考、英文CEF等

級C1、日檢N1：20,000元；乙級、國

家普考、英文CEF等級B2、日檢N2：

10,000元；專業證照(畢業門檻證

照)、英文CEF等級B1、日檢N3：2,500

元

5.競賽：國內第1名6,000元、第二名

4,000元、第三名2,000元、佳作1,000

元；國際第1名20,000元、第2名

15,000元、第3名10,000元、佳作

5,000元

6.報名費、材料費：證照報名費、競

賽報名費及材料費，實報實銷

7.書籍：課業、證照、競賽所需書籍

費，實報實銷，至高補助1,000元

每年1月1日至12

月31日

各項奬學金(勵)金收繳文件，依

承辦單位公告作業辦理

就業媒合獎學金

限應屆畢業生申
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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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校外獎

助學金

在學學生均

可

低收入戶

中低收入戶

家境清寒

依校外各單位計畫發放 依公告期程辦理 依各單位計畫收繳文件辦理

校外獎學金多為

清寒獎助學金，

依計畫辦理


